鐵屋頂劇場

場地租用介紹及設備收費表

	場地
	人數
	使用團體類別
	使用內容
	費用
	使用時段
	保證金

	四樓

鐵屋頂劇場

(場地坪數約50坪)

＊一般模式
	80
	藝文團體(非營利團體)個人創作者及公家學術單位
	裝台工作
	3,500  (以天計)
	週一~週日
	5,000

	
	
	
	演出(放映)
	2,000  (以場計)
	
	

	
	
	
	排練(提供場燈)
	300/小時
	
	

	
	
	非藝文團體(營利單位)包括廣告、公關與傳播公司
	裝台工作
	8,000  (以天計)
	週一~週日
	10,000

	
	
	
	演出(放映)
	2,000  (以場計)
	
	

	
	
	
	排練(提供場燈)
	500/小時
	
	

	四樓

鐵屋頂劇場

(場地坪數約50坪) 

＊票房抽成
	80
	藝文團體(非營利團體)個人創作者及公家學術單位
	裝台工作
	演出當天免費 (注3)
	週一~週日
	5,000

	
	
	
	演出(放映)
	演出票房收入之20% (以場計)
	
	

	
	
	
	排練(提供場燈)
	演出當天免費
	
	

	
	
	非藝文團體(營利單位)包括廣告、公關與傳播公司
	裝台工作
	演出當天免費 (注3)
	週一~週日
	10,000

	
	
	
	演出(放映)
	演出票房收入之40% (以場計)
	
	

	
	
	
	排練(提供場燈)
	演出當天免費
	
	

	三樓

排練室

(場地坪數約25坪)
	25
	藝文團體(非營利團體)個人創作者及公家學術單位
	排練/講座/研習營
	200/小時
	週一~週日
	

	
	
	非藝文團體(營利單位)包括廣告、公關與傳播公司
	排練/講座/研習營
	300/小時
	
	

	額外收費租借器材：  投影機---1000元/場次，電視機---200元/場次，DVD數位放影機---300元/場次


＊ 實驗劇場使用時間為09：00～22：00。
＊ 如欲超時工作，實驗劇場22：00後每小時收費1,000元，排練場22：00後每小時收費500元。(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 超時工作需於三天前提出書面申請，小劇場因人力及安全之考量，有拒絕接受申請之權力。
團體選用演出票房抽成的方式，辦法如下：

注1. 場地單位以主辦單位於該場地之演出場次票房收入的20% (藝文團體)、40%(非藝文團體)為為場地租金。

注2. 票房收入認定以該場次實際入場觀眾所收取門票之票面金額總合為計算。

注3. 若租借單位選擇票房抽成的方式為場地租金，演出一場次可使用當天場地，一天演出兩場次以上者則可使用當天及前一天場地。若需額外增加使用天數則照一般模式規定辦理。

舞次方舞蹈工坊

